
技术需求及清单
1、工程名称：新余⾼新区2026年12345应急处理项⽬
2、建设单位：新余高新区技术产业开发区综合行政执法大队

3、工程地址：新余高新区属地范围内

4、工程内容：本项目主要为“12345”市长投诉热线、市政道路人行道维修，包括混凝土（沥青）路面维修、吸水砖调整、路沿石调整、树池调整、护栏、标识标牌等市政设施应急修工作。

1.施工范围

新余市高新区范围内人行道吸水砖破损、混凝土（沥青）道路破损、路沿石破损维修；路沿石维修、树池维修、标识标牌更换、护栏维修维护等零星应急维修工程。

作业要求

·  作业现场设置标准化硬质围挡，配齐公示牌、夜间警示灯、反光标识，做到隔离；

· 规范现场物料堆放，及时清运垃圾，杜绝占道、敞口施工，消除道路通行安全隐患，隐患问题限时整改到位 
	序号
	工作内容
	单位
	数量
	备注

	1
	1.混凝土拆除井盖
	m3
	1
	

	2
	1.建筑垃圾外运运距暂定5km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.人工装车
	m3
	1
	

	3
	1.更换铸铁重型井盖
750*450mm
	座
	1
	

	4
	1.更换铸铁重型井盖
700mm
	座
	1
	

	5
	1.更换轻型混凝土井
盖700mm
	座
	1
	

	6
	1.更换重型混凝土井
盖700mm
	座
	1
	

	7
	1.更换混凝土重型井
盖800mm
	座
	1
	

	8
	1.更换拆除预制侧缘
石质
	m
	1
	

	9
	1.路沿石现浇混
凝土C15垫层
	m3
	1
	

	10
	1.水泥砂浆M5
2.安装石质路缘石
	m
	1
	

	11
	1. 日常巡查市政
设施人员
	天
	1
	最高限价150元/天，需配备3人

	12
	1. 日常巡查三轮车
	台班
	1
	

	13
	1.防汛期间临时
增加巡查人员  (
夜班加班及紧急
事件随到）
	天
	1
	 

	14
	混凝土（沥青）路面维修
	m2
	1
	

	15
	吸水砖调整
	m2
	1
	

	16
	路沿石调整
	m
	1
	

	17
	树池调整
	个
	1
	

	18
	护栏
	m
	1
	

	19
	标识标牌
	块
	1
	

	20
	1.防汛期间巡查
三轮车
	台班
	1
	

	21
	其他未列明事项
	项
	1
	

	备注：1.本次招标清单涵盖范围包括但不限于上述列明内容。2.供应商除“日常巡查市政设施人员”外，报价均以江西省最新的定额价为基准，以统一的折扣率进行报价。3.本清单数量为暂定 4.最终结算价不得超过90万 5.本项目服务期限为一年，服务周期以合同签订之日起计算；服务期满一年或项目累计最终结算金额达到 90 万元（以先到者为准），本项目服务自动终止。6. 日常巡查市政设施人员不以折扣率报价，单独进行金额报价。


（二） 商务条件
1、 本项目服务期限为一年，服务周期以合同签订之日起计算；服务期满一年或项目累计最终结算金额达到 90 万元（以先到者为准），本项目服务自动终止。          

施工地点：高新区

3、工程质量：合格及以上。

4、质保期：见合同专用条款。

5、工程款支付按工程进度支付：

①竣工验收前，工程进度款原则上不超过已完工程量的 50%（工程验收后，总付款额不得超过合同价的50%）；

②工程结算初审后，按初审金额为基数，累计付款金额原则上不超过初审金额的 60%；

③工程结算终审后，按终审金额为基数，累计付款金额原则上不低于终审金额的 80%，在质保期内应按终审金额的3%预留工程质量保证金，并分期分批付清余款。

除了采购需求另有规定外，供应商需以江西省最新的定额价为基准，以统一的折扣率进行报价。未有定额价的，在结算时则以市场价格*折扣率进行计价。



